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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勞工 
家團成員逗留許可 

 

摘要 

 

一、給予一名外地勞工的家團成員逗留許可的前提條件是該勞工被定性為

「具特別資格的外地勞工」及其「聘用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二、根據第 49/GM/88 號批示給予批准聘用外地勞工，並不立即認定該勞

工就是一名「具特別資格的外地勞工」，因為在該批示中除了規定聘用該等

勞工的可能性外，還規定「如基於本地市場之條件一般無法在澳門招聘之勞

工」，也許可聘用外地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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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 

 

概述 

一、(A)，以其本人及其未成年兒子(B)的法定代表身份，針對保安司司長於 2005年 6月 29

日作出駁回其請求上述未成年兒子逗留澳門的批示提起本司法上訴，該批示確認了治安警察局代

局長在訴願中駁回了現上訴人提交的許可上述未成年人申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逗留的決定。 

在其提交的上訴狀中，撰寫了以下結論： 

『1.未成年上訴人逗留許可申請在上述未成年人雙親提起的非司法訴願中已確定地及徹底

地被被上訴的行為駁回，該申請是依據第 4/2003號法律第 8條第 5款的規定提出的為著家庭團

聚效力而提出未成年人的逗留申請，其逗留時間依附於與其都是外地勞工的父母親的逗留時間； 

2.根據有關規定：「如聘用具特別資格的外地勞工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可批給……」，

因此家團的本地成員或眾成員必須是（或全部都是）外地勞工，此外，還須是具特別資格的外地

勞工且其聘用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3.法律沒有說明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指的是甚麼：—是否為公共利益（澳門特別行政區作

為公法人的利益，帶有當局具權限及進行行政活動的權力；如指的是澳門特別行政區作為私法人

的利益，則沒有上述公共機關的權力，只以其他的私人實體進行活動）。因此根據法律的最大規

定：法未作區分者，解釋者不得區分之，我們必須接納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利益之一； 

4.在澳門的工作中，只有聘用本地工人才可以自由為之（4月 3日第 24/89/M號法令或稱為

《工作的一般法律》第 1條），而外地勞工的聘用則只能透過行政當局的批准才被容許（上述 2

月 1日第 12/GM/88號批示及 1988年 5月 16日第 49/GM/88號批示），除非不是實現澳門特別

行政區的公共利益，否則不可以對其決定權設定任何其他障礙（再者已明確在該兩個規範中表

述：—— 滿足需要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及勞動的平衡） 

5.根據該些規定，如聘用是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批准聘用；如沒有用，

要麼是有別於該利益（該兩項規範所用的語言是不受歡迎）；要麼雖然不是有別於該利益但是無

需要（該兩項規範所用的語言是無關重要），聘用就不被批准。 

6.因此，被上訴的行為把未成年人的母親定性為不具特別資格且不視為符合有利於澳門特別

行政區的聘用時，就即時違反上述第 49/GM/88號批示第 1條的規定及貫穿整個批示的原則（明



確認為她是具特別資格的外地勞工或一般無法在澳門招聘的勞工），這樣的不依循或違反，也就

是作出了不法性且錯誤解釋及適用第 4/2003號法律第 8條第 5款的規定，因此被上訴的行為應

被廢止。 

7.這樣，被上訴的行為沾有違反法律（《行政訴訟法典》第 21 條第 1 款 d 項）的瑕疵，因

為以未成年人的母親是不具特別資格的外地勞工且不視為符合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聘用為

依據駁回申請，忽視了母親上訴人是外地勞工且其聘用是按照 1988年 5月 16日第 49/GM/88號

批示（《澳門政府公報》，第 20期）作出，該規定（無論是在序言，還是在其第 1條都）明確

認為她是「具特別資格的外地勞工或一般無法在澳門招聘的勞工」（參看原文），繼而根據該規

定的效力未成年人的母親是具特別資格的外地勞工且是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勞工，因為無法

在澳門招聘，因此違反該規定，這樣的不依循或違反，也就是作出了不法性且錯誤解釋及適用第

4/2003號法律第 8條第 5款的規定，因此被上訴的行為應被廢止。 

8.關於未成年人的父親，他在被上訴的行為作出決定的訴願中也是訴願人，但應該行為沒有

對他作出任何提述，事實上他也是外地勞工，現在所從事保安員的職務也是治安警察局的監管，

帶有明顯為預防犯罪的私人保安公司提供公共服務的性質（10月 21日第 54/91/M號法令第 2條

及序言），保護動產、不動產及業務；對進入設施、樓宇及不開放之地方之人員，或對僅在其內

作逗留及來往者，予以看守及控制，而在按法律規定禁止向公眾開放之地方者亦同；編製有關保

安之研究報告，製造及經營保安設備及有關之技術設備（第 4條），運送款項及有價值之物件，

尤其是使用特別車輛運送；裝置及操作技術及保安設備（第 5條）等； 

9.因此，該行為也沾有形式瑕疵，因為該行為是對訴願作出的決定，而訴願是由該孩子的父

母親一起提起的，但所發生的是該行為只對母親上訴人相關的依據作出審理和決定，並沒有對其

父親作出過（更沒有提述過）任何理由說明或與之相關的依據，沒有說明該父親提起的訴願是否

得直，尤其以家庭團聚提出批准未成年人在澳門逗留許可（欠缺理由說明或其等同者 ——《行

政訴訟法典》第 21條第 1款 c項），因此該行為應被廢止。』 

最後，提出如下請求：『綜上所述及根據其他適用的法律，按照結論中所指責的違反法律瑕

疵及形式瑕疵的效力，被上訴的行為是不合法的，因此應被撤銷，在此提出撤銷請求，並基於撤

銷而產生所有法律後果，並按照上述第 4/2003號法律第 8條第 5款的規定批准未成年人與其雙

親一起實現家庭團聚。 

（......）』（參見第 2頁至第 15頁）。 

* 

經傳喚後，被上訴實體在其提交的答辯中認定： 

『1.上訴人針對保安司司長的批示提起申駁，該批示確認了根據第 4/2003號法律第 8條的規

定不批准上訴人未成年兒子逗留許可申請的決定。 

2.指責被訴行政行為沾有違反法律的瑕疵（因為存有事實前提錯誤）以及因無理由說明的形

式瑕疵。 

3.陳述指出作依據的情節分別是現上訴人，未成年人的母親是「具特別資格的外地勞工或是

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勞工因為一般無法在澳門招聘的該類勞工」，因此必然納入第 4/2003

號法律第 8條第 5款的規定；另一事實是被上訴的批示沒有對未成年人父親作出過任何提述，他

也是具特別資格的外地勞工。 

4.第 49/GM/88號批示規定的這兩種狀況並不是兼備或等同的，而是選擇性的。 

5.所提到的基於本地市場之條件一般無法在澳門招聘之勞工，也不一定被視為具特別資格的

外地勞工，既非因為大多數的原因，也非因為等同性，因為根本上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符合兩者

之一並不必然意味著就符合另一情況。 

6.在法律上，無論是第 4/2003 號法律、第 12/GM/88 號批示及第 49/GM/88 號批示，還是其

他的法規，都不存在關於「具特別資格的外地勞工」概念的定義。 

7.這是一個須要由行政當局具體化的不確定概念，讓其根據認為適當的標準下定論。 

8.原則上，由專門及具權限的實體定出標準，那就是監管經濟及財政實體／勞工事務局。 



9.因此，如屬此情況，具特別資格勞工的身份應該載於批准聘用外地勞工的批示中，如該資

格不被確認時是不會在批示中載明的。 

10.在本具體個案中，由於相關的批准批示並沒有任何的載明（參見預審卷宗相關頁數的文

件），必然應該認為該人不具備「具特別資格的外地勞工」的身份，如此就不能納入第 4/2003

號法律第 8條第 5款的規範中。 

11.「具特別資格的外地勞工」及「其聘用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等的表述在此規定中並

不是選擇性的核實，而是同時兼備的核實。 

12.事實上，爲了可以適用第 4/2003號法律第 8條第 5款的規定，所需要的是相關人士根據

上述規定有具權限實體視為「具特別資格的外地勞工」，同時認為其聘用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13.但在本案中的相關人士根據相關規定並不可以被視為「具特別資格的外地勞工」。 

14.這就意味著已經不可以達至完全滿足第 8 條第 5 款的規定，因此對評價其聘用有利於澳

門特別行政區已變得無用。 

15.無論如何，可以說根據我們對相關規範作出的具體解釋及其真正的法律精神，看來一開

始在形成所有行政行為過程中，已很明顯是一項具體、原本、清楚及顯著非一般的利害關係，而

不是抽象、空泛及明顯共同的利害關係。 

16.從預審卷宗所載相關頁數的核准批示中絕對且肯定地得不出存在該利益。 

17.根據原審卷宗相關頁數所載的初端申請（逗留許可），現上訴人就是與請求直接有利害

關係的申請人（法定代理）。 

18.須要提醒，所涉及的是一項關於「外地勞工家團成員」的「逗留特別許可」的申請。 

19.根據相關聲請，現上訴人就是外地勞工、申請人、利害關係人，因此所有請求的組成、

相關決定的理由說明只會指向該人，而不會是他人。 

20.因此，在被爭執的批示中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說明的遺漏，尤其沒有遺漏關於在相關卷宗

中沒有載明或沒有參與的任何人或和事。』 

請求承認被上訴的決定；（參見第 44頁至第 50頁）。 

* 

卷宗進行適當的程序後，檢察院司法官適時發出意見書，主張上訴理由不成立。（參見第

82頁至第 87頁） 

* 

法定檢閱已畢，現須要作出決定。 

 

理由說明 

事實 

二、以下被視為確鑿的事實事宜與將作出之決定相關： 

—— 2005年 1月 25日，透過經濟財政司司長之批示許可招聘外地勞工(A)作為「家庭傭工」

（參見第 86頁至第 88頁）； 

—— 2005年 4月 22日，持有第 XXX號非本地勞工身份咭的上述(A)向治安警察局出入境

事務廳提交了其簽署的申請，請求特別許可申請人與持有第 XXX 號非本地勞工身份咭的(C)之

子、XXXX年 XX月 XX日出生的(B)在澳門逗留（參見預審程序第 70頁）。 

—— 2005年 4月 29日，治安警察局代局長透過批示駁回相關請求（參見預審程序第 68頁

至第 69頁）。 

—— 接到這一決定的通知，申請人(A)和(C)向保安司司長提起訴願，其中主要聲稱兩人每

月擁有共計澳門幣 1萬元的收入，認為足夠提供相關供養；（參見第 65頁至第 66頁） 

—— 針對上述訴願編寫了有關報告書，內容如下： 

『出入境事務廳廳長： 

1.本警司處 2005 年 6 月 2 日接到菲籍外勞夫婦(A)（申請人）和(C)為其兒子(B)留澳團聚申

請。治安警察局駁回相關申請，利害關係人在法定期間向保安司司長提起訴願，請求保安司司長



批准其家團成員在澳門的逗留，提出的理由如下。 

（1）夫妻二人每月收入薪酬（澳門幣 3,000 +7,000元）足夠供養一家三口人生活； 

（2）鑑於生活在菲律賓的祖父母年事已高，而有關親戚又離孩子很遠，沒有其他人能照顧，

為此希望此孩子能與父母一起在澳門生活，並在此接受教育。 

（3）小孩知道申請不獲批准感到非常害怕及經常哭。 

（4）外祖父母為澳門居民（持居民身份證），而且還在工作的外祖父可以在他們經濟困難

時給予幫助。 

2.本警司處曾透過第 XXX 號報告書匯報了外地勞工(A)向本廳提交了申請書，要求根據第

4/2003號法律第 8條第 5款之規定，批准其兒子(B)在澳門逗留。 

3.鑑於外地勞工(A)是家庭傭工，經濟財政司司長就此外地家庭傭工或非技術勞工的家團成員

逗留問題決定向本治安警察局作出「不批准」的意見。為此本治安警察局代局長在 2005年 4月

29日駁回了相關外地勞工提出其孩子在澳門「逗留特別許可」之申請。 

4.在 2005年 5月 20日，外地勞工(A)接到並簽收了關於駁回其孩子在澳門「逗留特別許可」

之申請的通知。 

5.參見相關資料，現證明： 

（1）外地勞工(A)持有的非本地勞工身份咭內容如下： 

 外地勞工 簽發日期 有效期 
註銷日

期 

聘用實體／

僱主 
專業 

批示類

型 

1 XXX 04/03/2005 04/03/2006 ---- (D) 
家庭 

傭工 
非專業 

（2）丈夫(C)持有的非本地勞工身份咭內容如下： 

 外地勞工 簽發日期 有效期 
註銷日

期 

聘用實體／

僱主 
專業 

批示類

型 

1 XXX 05/11/2006 31/03/2006 ---- (E)公司 保安 非專業 

（3）1997年 9月 29日在菲律賓出生的兒子(B)現處於澳門旅客狀況。 

6.外地勞工(A)聲稱其家庭由三人組成（她本人和兩個子女）。 

7.鑑於外地勞工(A)不具備第 4/2003號法律第 8條第 5款所規定之要件：「聘用具特別資格

的外地勞工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為此請上級領導對所述情況給以斟酌，以便對作為特殊情

況的該具體情況決定是否根據第 4/2003號法律第 8條第 5款的規定批准外地勞工(A)之子(B)在澳

門的逗留許可。』 

—— 治安警察局代局長出具同意報告書的意見書後，保安司司長 2005年 6月 29日作出批

示，「根據相關意見書和報告書的理由」駁回相關申請（參見第 62頁）。 

—— 上訴人於 2005年 7月 22日被通知有關決定後，於 2005年 9月 1日申請司法援助，之

後透過 2005年 9月 12日作出的批示，給予上訴人委任代理人方式的法援（參見司法援助附卷第

11頁）。 

—— 2005年 9月 26日，上訴人本人及代表其兒子提起本司法上訴，提出了上述的結論。 

 

法律 

三、在審理在本上訴中提出的問題之前，我們認為適宜闡述以下的「引言」。 

請求撤銷保安司司長 2005年 6月 29日作出批示，繼而「批准未成年與雙親一起……」。 

這點正如我們一直所理解，也一如檢察院司法官正確指出，本上訴是「純粹合法性的上訴」，

本法院不可以代替行政機關去作出上訴人主張的行為，因為這構成一項絕對不能容忍的行政機關

本身職權範圍的介入，繼而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因此，對該狀況作出解釋後，讓我們看看上訴人提出的關於撤銷被上訴的行為的請求是否有

道理。 



—— 上訴人認為該行為沾有「因事實前提錯誤而違反法律」的瑕疵，並指責該行為有「因

欠缺理由說明的形式瑕疵」。 

現在先讓我們看看《行政訴訟法典》第 74條的規定。 

——「因事實前提錯誤而違反法律」。 

這裡，上訴人認為被上訴的決定與其所理解的內容相反，她應被視為「具特別資格的外地勞

工或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勞工」，因為在特區並不存在該類勞工。 

一如上述被認定的內容，上訴人在澳門是「家庭傭工」，該職業構成批准以外地勞工被聘用

的原因，繼而獲發現在所持有的非本地勞工身份咭。 

根據第 4/2003號法律第 8 條第 5款的規定（當中規定了「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制度的一

般原則」）： 

「如聘用具特別資格的外地勞工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經聽取有權限許可聘用外地勞工的

實體的意見後，可批給該勞工家團成員與該勞工聘用期限相同的逗留許可。」 

面對上述規定，爲了查明現上訴人或然成立的理由，須要看看上訴人具有的資格是否為「具

特別資格的外地勞工，其聘用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經過對上述問題作出考慮後，我們認為上述的「特徵」是須要同時兼備的要件，我們的答案

是否定的。 

隨即可以關注，現上訴人的聘用是以第 49/GM/88號批示為依據的（參見預審卷宗第 86頁），

當中根據第 1款規定：「如屬專業勞工或基於本地市場之條件一般無法在澳門招聘之勞工，總督

得根據第 12/GM/88號批示之規定，許可外地勞工提供勞務，並由其僱主實體負責看管之。」 

但是，考慮到該規定，並看看現上訴人所擔任的職業（在此再次重申是構成其聘用的原因），

我們認為該職業不應被視為「具特別資格的外地勞工」。 

事實上，在考慮上述第 49/GM/88號批示第 1款的規定後，隨即可以得出結論認定該規定沒

有把上訴人視為（應被視為）「具特別資格的外地勞工」，因為當中還規定「如基於本地市場之

條件一般無法在澳門招聘之勞工」，也許可聘用外地勞工。 

因此，這是兩個情況，當中可以批准聘用外地勞工，並不適當地認為上訴人僅基於根據第

49/GM/88 號批示被聘用就是「具特別資格的外地勞工」，因為這只是可以獲得批准的可能情況

之一。 

另一方面，我們認為關於「具特別資格的外地勞工」是不存在法律定義的，很合理地該「不

確定概念」由行政當局按照其所定的標準加以補充，而該些標準只要在清楚及明顯不公正的情況

下從受到審查，但這看來沒有發生。 

不想在這裡為該概念下定義，我們認為這個表述本身就必然意味著涉及擔任特別「職務」的

專業人員的提述，為擔任該職務是必須具備所需的技術、技藝、科學或其他特定知識及甚至某特

定業務的本身知識。 

並不是以此表示現上訴人所擔任的工作比不上其他工作（這是我們再三強調的），但是，應

該承認透過該表述擬表達出（請容許我們說）除了是普通的家務工作外，雖然是有需要（或者是

不可或缺），但對於任何想落實擔任該工作的人士來說並不要求須要有「特別的技術知識」。 

因此，不應認為現上訴人為第 4/2003號法律第 8條第 5款規定的「具特別資格的外地勞工」，

所以有關部分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被指稱的）「無理由說明」。 

上訴人認為被上訴的行為就許可其欲在澳門逗留方面並沒有關於未成年人父親的任何提

述，因此指出了形式瑕疵。 

好了，以下是我們對該問題的看法。 

我們認為，被上訴的行為「完全遺漏」未成年人的父親並不是事實，因為與之相關的報告及

意見必然指出關於夫妻雙方的財政條件，確實說明了該人士也是一名「外地勞工」，在(E)公司

擔任「保安員」職責，此外更補充說明許可其聘用的批示是一個「非專業的」批示。 

無論如何，不可否認現上訴人的「整體情況」實際上是被給予更多的強調。 

http://bo.io.gov.mo/bo/i/88/05/desp12_cn.asp


但是，我們認為沒有提及「未成年人的父親」的結論是沒有理由的，因為除了上述被認定的

內容外，在上述的訴願中關於該人士（除了「夫妻雙方的財政狀況」外）是沒有更多的陳述；（參

見第 65頁至第 66頁）。 

因此，事實上沒有指出該人士可能的「具特別資格勞工」資格，我們看不到被上訴實體如何

可以就該資格發表看法以作出一如須作出的決定，（特別是逗留許可的申請人就只是現上訴人的

情況下）。 

因此，由於同樣不能證實存在所指責的欠缺理由說明，上訴理由不成立。 

裁決 

四、基於此並根據上述的理據，合議庭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 

上訴人支付訴訟費用，司法費訂定為 6個計算單位。 

指定辯護人的服務費定為澳門幣 3,000元（當中包括為開展提出中止在此被上訴的行為效力

申請的工作，該行為已成為 2005年 10月 13日合議庭裁判中的決定標的）。 

 

José M. Dias Azedo（司徒民正，裁判書製作法官）—— 陳廣勝 —— 賴健雄 


